


关于《克拉玛依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管理办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
的起草说明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市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增量。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发展的战略部署，2026年3月，市数字化发展局牵头重新制定了《克拉玛依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管理办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原《克拉玛依市智能网联车测试与示范管理办法（试行）》（新克政规〔2023〕4号）自2023年10月实施以来，对我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工作的有序开展起到了关键的规范与支撑，为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原办法的规范指导下，我市在全疆率先完成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道路的划定工作，积极推动无人物流、无人观光、无人接驳等应用场景落地，促使全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实现了从零散测试到规范化管理的重要跨越。
鉴于原管理办法已到期，且随着技术迭代加快和商业模式逐步成熟，国家层面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管理、数据安全防护及“车路云一体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推动我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由道路测试向示范运营和商业化应用有序过渡，有必要在总结试行阶段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管理办法》。此次起草的《管理办法》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兼顾安全与发展需求，进一步理顺管理流程、细化技术要求、压实数据监管责任、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着力构建更加规范、透明、协同的管理框架，为产业链协同发展和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提供制度支撑，助力我市打造在区域内有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二、起草依据
《管理办法》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性文件制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5.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
6.交通运输部《关于促进道路交通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交科技发〔2020〕124号）
三、起草过程
2026年3月，市数字化发展局启动了《克拉玛依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工作。
2026年4月，在初步征求市工信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云管委等8家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办法（草案）》初稿。市数字化发展局对初稿内容进行了内部审议，原则同意相关安排。
四、《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三十一条，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总则（第一章，第1—6条）
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智能网联汽车及无人驾驶装备的定义、管理原则和部门职责分工。确立创新引领、安全可控、包容审慎等基本原则，规定由数字化发展部门牵头，会同工信、交通运输、公安交管、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组建工作推进小组，统筹协调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工作，并明确各部门在基础设施、产品准入、运输经营、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职责。
（二）测试与示范应用申请（第二章，第7—15条）
明确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申请条件、流程及技术要求。规定测试与示范路段须经评估确定，封闭或半封闭场景先行先试。确立“保障安全、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推进原则，设定累计测试时间和里程门槛作为升级条件。详细规范申请材料要求、评审论证时限、测试周期及标识管理要求。支持跨省市测试牌照与结果互认，简化重复申请流程。强调测试车辆数据统一接入市“车路云一体化”云控平台，实现全过程数字化监管。
（三）示范运营申请（第三章，第16条）
规定示范运营作为商业化试运营阶段的申请流程与管理要求。明确申请主体需提交示范应用阶段总结报告及运营方案，经推进小组评审论证后颁发运营通知书。示范运营车辆需凭通知书申领专用标识及临时号牌，并继续将运行数据接入云控平台。运营周期结束或车辆发生变更时，需及时交还标识并申请变更评估，确保运营活动全程受控。
（四）测试与示范管理要求（第四章，第17—28条）
确立测试与示范活动全过程管理规范。明确上路行驶须悬挂标识、按规定路线时段行驶、保持安全距离、禁止搭载违禁物品等具体要求。规定推进小组可因交通违法、事故瞒报、数据安全违规等情形暂停或终止相关活动。强化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主体责任，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实行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依法处理数据出境需求。明确交通事故处置流程、信息保存与报告时限，以及法律责任划分原则，并设定暂停或终止后的限制申请措施。
（五）附则（第五章，第29—31条）
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主体、安全员、监控装置、道路测试、示范应用、示范运营、完全自动驾驶等核心术语进行明确定义，规定本办法由市数字化发展、工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会同网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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